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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第六次会议
2026年2月16日至19日，罗马
议程项目3 (a)
资源调动和财务机制：资源调动 
	


2026年2月19日执行问题附属机构通过的建议
6/1. 资源调动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
1. 表示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公约[footnoteRef:1]秘书处编写的关于2025年2月27日第16/34号决定执行进展情况的报告[footnoteRef:2]；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760卷，第30619号。]  [2:   见CBD/SBI/6/2。] 

2. 又表示注意到秘书处根据第16/34号决定第26(b)段委托进行的研究报告草案[footnoteRef:3]； [3:   CBD/SBI/6/INF/15、CBD/SBI/6/INF/16和CBD/SBI/6/INF/18。] 

3. 请执行秘书采取以下措施以确保这些研究充分反映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相关利益攸关方组织（包括私营部门、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的各种意见和观点：
将研究报告草案的同行评议期限延长至2026年5月20日；
最后审定研究报告并将其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审议；
将根据研究报告最终版本中的见解对下文决定草案提出的修正纳入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的进度报告；
4. 建议缔约方大会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一项包括以下要素的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同时注意将提交更多要素，涉及第16/34号决定第18段、第22(a) 段、第23(a) 段、第24段、第25段和第26段所述其他任务，供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随后转交缔约方大会：
 

缔约方大会，
1. 认识到2026年2月10日至13日在罗马举行的资源调动问题研讨会，并感谢比利时和德国政府为此提供资助；
[footnoteRef:4]2.	表示注意到关于债务可持续性与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footnoteRef:5] 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关于2014年10月17日第 XII/3号和2018年10月29日第 14/15号决定通过的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保障措施指导意见实施情况和确定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以及更好地实施指导意见的机会的研究报告和关于生物多样性与气候融资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 [4:   第2段至第8段暂时搁置，待三项研究报告最后完成后再作处理。]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3.	[邀请][鼓励]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酌情并根据国情、优先事项和能力，依据本国法律和《公约》第3条，遵循《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footnoteRef:6]C部分和行动目标19，在从所有来源调动财务资源时考虑这三项研究报告； [6:   第15/4号决定，附件。] 

4. 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和倡议、区域开发银行和其他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利益攸关方组织，酌情并根据各自任务授权，在生物多样性融资工作中考虑这三项研究报告；
5. 邀请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根据《昆蒙框架》C部分，酌情并根据国情、优先事项和能力：
(a) 评估债务相关工具在实施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的影响，探讨进一步应用机会以及如何在国家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或类似文书和规划框架中予以处理；
(b) 将更多生物多样性考虑因素纳入国家债务管理战略，探索替代性债务管理路径，避免产生有害生物多样性的资金流动； 
(c) 探索利用债务相关金融工具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金的机会，同时考虑到本国国情；
[(d)	酌情考虑让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妇女和青年、私营部门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充分和有效参与上述活动；]
6. 鼓励相关国际或区域组织及倡议，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支持上文第5段所述活动，包括为此总结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7. 邀请缔约方酌情并根据国情、优先事项和能力和国家法律，并邀请其他国家各级政府、商业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开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酌情根据各自授权：
(a) 在选择、设计和实施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以及为其制定特定工具保障措施时，考虑关于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保障措施的自愿准则[footnoteRef:7]，以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轻负面影响； [7:   第 XII/3号决定，附件三。] 

(b) 在持续进行的保障措施标准审查和协调工作中，酌情考虑关于生物多样性融资机制保障措施的自愿准则；
(c) 酌情提供和强化能力建设和发展，以有效实施保障措施标准；
(d) 通过《公约》信息交换所机制分享有关案例研究、良好做法、经验教训和相关指导材料；
8. 邀请缔约方酌情并根据国情、优先事项和能力和国家法律，并邀请其他国家各级政府、相关环境协定的理事机构、商业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开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酌情根据各自任务授权，继续通过以下方式优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融资的附带效益和协同效应[，同时避免公约秘书处之间出现重复工作,尊重其不同任务授权]：
(a) 利用正在出现的机遇，确立或加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融资相关行动之间的协同作用； 
(b) 通过以下方式，将生物多样性考虑因素纳入国际和国内气候融资机制和政策，或加强此类纳入工作：
(1) 在国家层面加强部门间协调；
(2) 实施和推进社会和环境保障措施政策，减少和防止与气候相关的方案、项目和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
(3) 在实施气候融资的过程中，设定目标，设计具有生物多样性附带效益的政策、方案和项目，例如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或）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以及符合《公约》目标的其他适当方法，支持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的方案、项目和活动；
(c) 作为优化附带效益和协同作用工作的一部分，根据各多边环境协定的权限，大力强化对财务捐款相关会计和报告工作的认知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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